
特殊教育相關業務報告 
承辦人：李益瑋輔導員 

聯絡電話：049-2562609 

特教工作報支差旅費 

一、依據： 

(一)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報支國內出差旅費補充規定。 

二、申請時程： 

(一)每年 6月（申請 1～6月差旅費）。 

(二)每年 11月（申請 7 月～11月差旅費）。 

三、申請資格： 

(一)協助辦理特殊教育相關工作包含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工作（限協助評判與陪判人員）、特殊

教育學生個案訪視人員、特殊教育學生繪畫比賽工作人員、各項支援工作人員（協助辦理

各項研習、會議、資料彙整等）。 

(二)單純參與研習者不得申請。 

四、申請程序及所需檢附資料： 

(一)請於申請期程內檢附下列資料： 

1.本府核定申請人出差之公文： 

公文需有出席者姓名；公文若無指定出席者，除公文外另需檢附該工作會議之簽到表作

為佐證，否則視為未出席。請參見附件一。 

2.填寫完成之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免核章，請登入本縣 WebITR 機關內部人事業務系統網站，至「費用」頁面列印（綱址：

https://webitr.nantou.gov.tw/WebITR/plugins/app/login/login.jsp.htm），免校內核章。請參見

附件二。 

3.搭乘公車者，請提供公車票價表（需標記搭乘之金額，請參見附件四）；搭乘高鐵者，請

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4.請將上列資料的「影本」（正本一律留於校內核銷、備查使用），以免備文方式，掛號寄

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542021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23號，旭光高中內），郵戳為憑，

逾期視同放棄申請，不接受任何理由補件。 

(二)縣府端於收齊資料並確認金額無誤後，會將核定經費補助至各校。請學校於期程內完成校

內核銷後，至本縣經費結報系統完成核銷。請參見附件四。 

五、注意事項： 

(一)本筆工作報支差旅費與各校差旅費僅能擇一申請，不得重複支領。另依「南投縣政府及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報支國內差旅費補充規定」第八條規定，同一工作如已有領取其他酬勞津

貼者，亦不得重複報支差旅費。 

(二)本縣教師須經本府函文指派並確實出席協助相關工作始得支領差旅費。 

(三)申請之差旅費數額如超出本府經費預算，將依收件時間（郵戳為憑）先後排定補助順序。 

  



特殊教育相關業務報告 
承辦人：李益瑋輔導員 

聯絡電話：049-2562609 

特教工作報支差旅費申請借用流程 

 

 

 

 

  

 

申請特教工作報支
差旅費



 

 申請期間： 

每年6月（申請1～6月差旅費）。 

每年11月（申請7月～11月差旅費）。 

 備妥所需資料，寄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542021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
23號）。 

 

 教育處發核定公文，請在期程內將領

據、經費結報表寄至本縣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 

完成經費核銷 



特殊教育相關業務報告 
承辦人：李益瑋輔導員 

聯絡電話：049-2562609 

附件一：核定出差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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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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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公車票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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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經費結報系統(一) 

請至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網站（https://www.ntct.edu.tw/）點擊右上方的「應用程式單一

入口網」，輸入公務帳號及密碼登入，在工具列表中，就可以找到「經費結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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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經費結報系統(二) 

一、有關經費結報系統的操作說明，請至「南投縣政府教育處網站→應用程式單一

入口網→內部文件」下載。 

二、請務必留意，經費結報系統需完成至「送教育處審核」，在「教育處核准」之後，

才算完成核銷填報。 

 


